


干部学院关于举办第10期高校教师现代气象
业务研修班的通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沈阳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无锡学院、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国防科技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南宁师范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云南大学、兰州大学、青海理工学院、新疆农业大学、喀什大学、防灾科技学院、北部湾大学、江苏海洋大学、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为落实《教育部中国气象局关于加强气象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教高〔2015〕2号），推进气象高等教育与现代气象业务的衔接，提升气象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中国气象局2025年重点培训计划》（气发〔2025〕26号）安排，定于2025年7月6—12日在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举办第10期高校教师现代气象业务研修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使学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部署；深入了解现代气象业务现状及高质量发展规划，把握新时代气象业务现代化发展方向，理解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深入学习气象科技人才与教育现状，推动大气科学类专业教学不断适应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气象高等教育与新时代气象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衔接，提高高校气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水平。
二、培训对象
相关高校气象类专业分管领导（学校内设机构、下属学院或相关系部的领导）、气象类专业骨干教师，原则上要求近两年未参加过该培训班，名额分配表详见附件1。
三、培训内容及培训方式
（一）网络自主学习培训
培训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精神、《纲要》精神。
培训结束之前，每名学员应至少完成4学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4学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2学时《纲要》精神、2学时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2学时安全生产课程学习。登录中国气象远程教育网（http://www.cmatc.cn/），输入用户ID和登录密码，进入相应专栏进行在线课程学习。

（二）集中面授学习培训
培训内容：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气象社会服务现代化介绍，监测、预报、服务等现代气象业务现状及规划，数值预报技术及人工智能应用进展和展望，高水平气象人才队伍建设，气象科技创新和局校合作等。
四、面授报到和撤离日期及报到地点
报到日期：2025年7月6日14:30—17:00
报到地点：干部学院学员报到处（北区25号楼学员餐厅南侧）
撤离日期：2025年7月12日
五、有关事项
（一）为规范学员培训信息的管理，完善学员的培训档案，请各高校接此通知后，按照培训对象要求选派人员参加培训。请将报名回执（附件2）于2025年7月1日前反馈至：matingting963@126.com。
（二）各高校务必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参训学员，并请各位已报名学员加入班级QQ群，群号为：711305770，以方便沟通交流。
（三）本培训为脱产培训。学员参加学习期间，不承担所在单位安排的会议、出国访问、考察及其他工作任务，不得请假。
（四）请参训学员于7月4日前，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交“两个带来”至matingting963@126.com，即带来一个局校合作问题与一个提升气象人才培养质量的经验或案例进行交流（模板见附件3）。
（五）培训期间学员食宿统一安排，不收取费用。
（六）干部学院地址见网址：
http://kejian1.cmatc.cn/help/doc/jxddz.html

培训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教学管理：

齐道日娜  010-68409252  15261823178
马 婷 婷  010-68405752  18310730120
马    骄  010-68409252  15611531586
附件:1．名额分配表

     2．报名回执

     3．两个带来模板

                                   2025年6月4日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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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人事司，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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